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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

2026 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收简章

根据国务院 7 部委《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

见》（国卫科教发〔2013〕56 号）以及河南省卫生计生委等 7 部门

《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实施意见》，按照《关于印发

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管理实施细则等五项细则的通知》（豫卫科

教〔2023〕9 号）、《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关于做好 2026 年住院医师

规范化培训招收工作的通知》（豫卫科教函〔2026〕17 号）的规定，

现将我院 2026 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收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培训基地概况

河南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（河南省精神病医院、北京大学第六

医院河南医院）始建于 1951 年 6 月，是省内唯一一所省级三级甲等

精神专科医院，是河南医药大学直属附属医院，是河南精神卫生事业

的发源地和精神卫生人才培养的摇篮，承担并引领全省精神疾病的医

疗、教学、科研、预防、康复、司法鉴定以及医疗质量控制等工作。

2022 年，全国首个国家精神区域医疗中心“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河南

医院”落户我院。

我院有睡眠障碍、儿童少年精神科、成瘾（戒烟戒酒）等 15 个

特色门诊；设置儿少心理卫生、精神障碍中西医结合、睡眠医学等 9

个诊疗中心。我院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学科，是河南省优势特色学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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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工程一期特色 A 类建设学科群“精神神经医学学科群”主要支撑

学科。我院有省医学重点学科 8 个，省级精品课程 2 门，教研室 9 个，

硕士学位授予点 12 个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1 个，省级综合改革试点

专业（精神医学专业）、省级教学团队（精神病学）、省级特色品牌

（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）各 1 个。我院是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

研究中心河南分中心，有河南省生物精神病学重点实验室、精神心理

疾病防治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、河南省精神医学中心等 10 个省部级

科研平台，河南省睡眠医学重点实验室等 15 个市厅级科研平台。在

精神分裂症分子病理与临床、物质依赖与精神药理、心理应激与行为

障碍、器质性精神障碍等方向成果丰硕。

2017 年 10 月，我院被原国家卫计委批准为第二批国家住院医师

规范化培训基地。同年被中国医师协会遴选为国家精神科住培骨干师

资培训基地。2024 年，我院成为河南省毕业后医学教育专家委员会

精神科专业组主委单位。截止目前，我院共有成瘾医学科、儿童少年

精神科、睡眠医学科等 21 个精神科临床带教科室，心理咨询中心、

司法鉴定科等 4 个医技带教科室，100 余名带教老师，共接收培养精

神科专业住院医师 327 人，基地培养的精神科住培医师连续多年保持

较高的结业首考通过率。

二、招收对象

本次招拟收从事精神科临床医疗工作的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

医学毕业生（统招全日制专升本按本科毕业生对待）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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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委培：各级医疗卫生单位招聘的拟从事精神科临床医疗工作的

在职人员，需要以委托培养方式到我院参加培训的人员。以应届毕业

生为主，面向全国招收。

2.社培：拟从事精神科临床医疗工作的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医

学毕业生，以应届本科生为重点，面向全国招收。

3.已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3 年内未通过结业者，如再次申请

结业考核，需重新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，培训相关费用由个人承

担。

4. 2023 年及以前毕业的往届医学生，已从事临床医疗工作并取

得执业医师资格证书，需要接受培训的人员也可参加本次招收报名。

以下类型人员不在招收范围之内：（1）非全日制本科毕业生；

（2）已取得住培结业合格证者（含在硕士期间取得国家住院医师规

范化培训合格证者）；（3）各类在读研究生（含以本科毕业生身份

报考的）；（4）中医、中西医结合专业毕业生；（5）三年内有考研

计划的人员。

三、招收专业及计划

本住培基地仅招收精神科专业，招收人数 25 人（见附件 1）。

四、培训年限

1.本科及以上学历者，培训时间为 3 年；

2.由科学型硕士或科学型博士转任临床岗位的，如申请参加住院

医师规范化培训，培训时间 3 年。

3.其他未说明情况严格按照河南省卫健委有关政策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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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报名程序

（一）网上报名

1.报名时间：6 月 1 日—6 月 22 日。本年度统一采用网上报名，

网址：http://kjjy.hnwsjk.cn/，具体操作见《2026 年河南省住院医师

规范化培训招收对象网上报名操作指南》（附件 3），培训医院选择

“河南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”。

2.报名成功后，在报名系统上打印《2026 年河南省住院医师规范

化培训报名表》，持该表到我院进行现场确认。

（二）现场确认

1.时间：2026 年 6 月 8 日— 6 月 22 日（上午 8:00-12:00，下午

15:00-18:00）

2.地点：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前进路 207 号河南医药大学第二附

属医院 6 号楼 2 楼 219 房间（毕业后教育科）。

3.所需材料：

（1）纸质版《2026 年河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报名表》一份

(A4 纸打印，委托培养人员纸质版报名表需加盖所在单位公章）；

（2）一寸免冠照片 4 张（红、白、蓝底均可）；

（3）个人身份证复印件(正反面印在一张 A4 纸上，验原件，提

交复印件)；

（4）毕业证及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（验原件，提交复印件，

国内全日制普通医学高等院校2026 年应届毕业生暂不能提供学历学

位证书的，可于毕业后再提供，若不能顺利毕业的自动退培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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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在现场确认有效期内的学信网学历认证 1 份；

（6）执业医师资格证原件及复印件 1 份（验原件，提交复印件，

未获得者可不提供）；

（7）本科学习阶段的成绩单（需加盖学校教务处或相关部门公

章）；

（8）委培人员另需提供：①单位介绍信（加盖医院公章），内

容包括：学员姓名、身份证号、报名专业、毕业年份、招聘年份、人

事部门联系电话（介绍信模板见附件 2）。②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

本复印件，并加盖公章。

（三）考试及录取

笔试：所有通过审核人员参加 6 月 26 日上午 9:00—11:00 的全省

统一住培招收理论考试，考试地点及考务工作另行通知。

技能考试及面试：考试时间、地点及具体考务工作另行通知。

录取：依据理论、技能、面试成绩，择优录取；6 月 30 日前完

成第一阶段录取招收工作。

（四）调剂补录

7 月 1 日-7 日，对未被录取的招生对象进行调剂补录，未被录取

的招收对象可登陆 http://kjjy.hnwsjk.cn/，进行第二次网上报名（具

体操作见附件 3）。

六、相关待遇和保障

（一）培训管理与协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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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院与招收的委托培养住院医师按规定签订培训协议，约定有关

事项，与面向社会招收的培训对象依法签订劳动合同，纳入我院住院

医师队伍统一管理，按照我院住院医师管理相关制度执行。

（二）生活保障

免费提供住宿、医院工作服（含两套夏装和两套冬装），免费办

理工作证、胸牌等相关配套保障。

（三）培训与考核

1.采用双向选择原则，为每位住培医师配备住培导师，住培导师

在住培医师参加规范化培训期间，对其学习、思想、工作、科研等方

面进行持续跟踪，实现培训全程指导。

2.完成培训任务并经考试合格者，颁发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

格证书》（近五年我院住培结业理论考核首考通过率均在 90%以上）。

年份 首次参加考试人数 通过人数 首考通过率（%）

2021 年 19 18 94.7

2022 年 19 19 100.0

2023 年 35 33 94.3

2024 年 38 37 97.4

2025 年 43 42 97.7

（四）经济待遇

培训期间，所有培训对象补助参照国家、河南省及我院相关文件

规定执行，工资标准参照我院同等条件职工工资水平考核发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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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员类型 社会学员 委培学员

基本工资

按照我院同类别同学历职

工初期工资水平发放。

本科：2949 元/月，

硕士：4044 元/月，

缴纳 “五险”

培训期间，委培学员的原人事（劳动）、

工资关系不变，委培学员基本工资、

社会保险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费

用由委培单位全部承担，并按规定及

时缴纳或发放。

绩效工资

根据日常表现、临床工作量、过程考核成绩，分等次发放；

一年级 1000~2000 元/月；

二年级 1100~3300元/月；

三年级 1200~4100元/月。

考核绩效 此外，轮转科室根据值班、管床及临床工作情况，另发工作补助。

科研奖励

培训期间，以第一作者，且作者单位为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发

表的论文、出版专著、申报课题、发明专利等，按照医院《高质量

科研业绩奖励办法》执行。

（五）职业待遇与支持

1.在培训期间，我院可协助符合条件且有意进一步深造的住培学

员攻读河南医药大学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同等学力硕士学位（专业

型）。

2.社会学员身份的住培医师经住培培训，一次性顺利结业的，向

我院及全省精神卫生医疗机构推荐其参加录用招聘，择优录用。

（六）政策支持

“两个同等对待”：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

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34 号）、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河南省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豫政办

〔2021〕12 号）和省卫生健康委等四部门《转发国家卫生健康委办

公厅等四部门关于贯彻落实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“两个同等对待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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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的通知》（豫卫科教〔2021〕16 号）文件规定：面向社会招收

的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培训对象合格当年就业的，按当年应届毕业生

同等对待、对经住培合格的本科学历临床医师与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硕

士研究生同等对待。

（七）学习氛围与活动

为营造健康积极的学习氛围，助力住培学员的全面发展，我基地

积极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学术和实践活动，包括学术讲座、病例汇报

大赛、志愿者活动等。

七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及电话：0373-3373980、冯老师：18240659880（微信同

号）、张老师：18738389683（微信同号）。
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牧野区前进路 207 号河南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

院 6 号楼 219 毕业后教育科。


